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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

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 

 

2017 年 3 月 6 日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或“卖方”）在巨潮资讯网(http://www. cninfo.com.cn)

刊登了关于收到《中标通知书》的公告，公司于近日收到与宁波市轨

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波轨交”或“买方”）签订的合

同。 

近日，公司与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宁波市轨道交

通第二轮建设及宁波至奉化城际铁路工程自动售检票（AFC）系统集

成采购 I 标段合同书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139,098,093.00 元。 

一、合同风险提示 

1．合同生效和签约地 

1）合同双方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在本合同文本上签字，

并分别加盖双方单位的公章，并且买方已收到中标人提交的履约保证

金后，合同正式生效。 

2）本合同签约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宁波市。 

2．履约保证金 



1）卖方应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三十（30）天内，向买方提交专

用条款规定的履约保证金。 

2）在卖方不能履行其合同项下任何一项义务而承担违约责任的

情况下，买方有权直接使用履约保证金弥补买方的损失。 

3）履约保证金的有效期执行专用条款规定。 

4）履约保证金以人民币结算，采用下述方式之一提交： 

（1）买方事先认可的银行（开证行）出具的银行保函或不可撤

销的信用证； 

（2）其他买方事先认可的银行本票或保付汇票。 

5）除非专用条款另有规定，在卖方完成其合同义务且买方向卖

方发出预验收证书后三十（30）天内，买方将把履约保证金/函退还

卖方。 

3.合同终止 

1)买卖双方履行合同全部义务,工程结算价款支付完毕后,本合

同即告终止。 

2）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，买卖双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，

履行通知、协助、保密等义务。 

二、合同当事人介绍 

1、基本情况： 

当事人：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845,000万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尹文德 



注册地址：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3399号 

主营业务：宁波市轨道交通工程投资、建设、运营（凭特许批准）

与管理；房地产开发；房屋出租；摊位出租；物业服务；广告服务；

技术咨询服务；餐饮服务（限分支机构经营）；停车服务；自营和代

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，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

除外；体育场馆；体育用品零售。 

关联关系：与公司无关联关系。   

2、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： 

2014 年，公司与宁波地铁发生销售总额为 0 元，占公司营业收

入的比例为 0.00%；2015 年，公司与宁波地铁发生销售总额为

15,178,757.26 元，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7.16%；2016 年，公司

与宁波地铁发生销售总额为 3,219,140.26 元，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

例为 2.41%。 

3、履约能力分析：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良

好，财务状况较好，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。 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名称：宁波市轨道交通第二轮建设及宁波至奉化城际铁

路工程自动售检票（AFC）系统集成采购 I 标段合同书。 

2、合同金额：人民币 131,958,513.00 元。 

3、付款：付款的方法和条件及支付货币执行专用条款第 5 条付

款的规定。 

4、签署时间：2017 年 3 月 20 日 



5、合同生效和签约地 

1）合同双方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在本合同文本上签字，

并分别加盖双方单位的公章，并且买方已收到中标人提交的履约保证

金后，合同正式生效。 

2）本合同签约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宁波市。 

6、合同终止 

1)买卖双方履行合同全部义务,工程结算价款支付完毕后,本合

同即告终止。 

2）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，买卖双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，

履行通知、协助、保密等义务。 

7、争端的解决 

1）合同实施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端应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
如果友好协商后还不能解决，争端应提交仲裁。 

2）仲裁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，仲裁地点为中国

经济贸易促进委员会宁波办事处，按其仲裁规则/程序执行。仲裁的

官方语言应为中文。 

3）仲裁裁决应为最终裁决，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。 

4）仲裁费除仲裁机关另有裁决外均应由败诉方负担。 

5）在仲裁期间，除正在进行仲裁的部分外，本合同其他部分应

继续执行。 

四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

1、本次合同的金额约人民币 131,958,513.00 元，实际结算金额

按具体交付数量结算，合同额扣除增值税后约占 2016 年度经审计的

主营业务收入的 84.29%。根据项目的供货进度，本次合同将对公司

2017 年度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2、本次合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。 

五、合同的审议程序 

本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合同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

则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，无须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六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要求，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公司董事会特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2、备查文件：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与与宁波市

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宁波市轨道交通第二轮建设及宁波至

奉化城际铁路工程自动售检票（AFC）系统集成采购 I 标段合同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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